农业领域重点工作七个提升行动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领航基地创建项目
为落实农业农村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高质量建设现代特色农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合作框架协议（2021-2025）有关部署，全面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发展、联农带农和引领示范能力，特将广西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领航基地创建工作列入农业领域重点工作提升行动项目，支持打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示范引领新标杆。

一、支持方向
推动建设“头雁”领航基地，主要用于基础条件、设施设备等硬件方面的改造提升，突出基地对周边群众在技术指导、吸纳务工、联营共建等方面的持续带动。如加强水肥一体化、大棚等现代化农业设施设备建设，用于农业产业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带动能力提升实施，用于加强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技术咨询指导、产业帮扶等。

二、扶持对象
支持国家级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学员所经营、领办或创办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国家级“头雁”身份可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通过查询全国“头雁”培育系统确认。
三、申报条件

（一）产业发展具备一定规模，年经营收入达100万元以上。
（二）产业发展模式有创新，经营理念先进，率先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在当地有特色、肯带动、能引领。
（三）经营主体近两年累计带动50户或200名以上群众实现增收致富
，有能力为农户传授农业科技知识，进行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

四、资金来源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领航基地创建资金从自治区安排的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支出，严格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21〕59号）等有关文件管理使用，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与乡村振兴等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确保资金切实用于头雁”领航基地创建工作。

五、补助标准和建设内容

（一）补助方式和标准。资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进行补助。由项目实施主体实施项目，业务主管部门在项目实施完成任务指标后一次性拨付奖补资金。广西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领航基地每个补助资金50万元，补助资金一般不超过项目投资总额的50%。
（二）建设内容。支持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试验示范，打造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展示平台；支持对周边群众围绕周边产业开展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服务；支持经营主体建设完善水肥一体化、生产大棚、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技术指导等生产或服务用基础设施；支持通过土地流转、吸纳务工、联营共建等形式发挥基地联农带农作用。

六、联农带农机制

项目实施将带动100户或300名以上群众实现增收，其中脱贫人口不少于100名，指导农户不少于200人次。

七、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培育工作已经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各地农业农村部门、乡村振兴部门要高度重视“头雁”领航基地创建工作，统筹考虑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持续跟踪培育和本地产业发展布局，广泛动员国家级“头雁”学员积极申报，确保筛选创建一批示范带动强的领航基地。
（二）组织入库。各县（市、区）要按照衔接资金项目申报流程，组织“头雁”学员经营、领办或创办的产业发展好、联农带农好、社会贡献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全国和广西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在项目名称后标识广西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领航基地创建，并于2024年3月6日前完成项目审核公示、入库等相关工作。如项目库储备项目不足，要尽快将符合条件的项目补充入库。具体项目入库流程可咨询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和乡村振兴部门（附件1、附件2仅为各地入库信息填报提供参考）。
八、项目指导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自治区农业农村人事处联系人：唐彧，联系电话：0771-2182577、19899440919。自治区农业干部学校联系人李惠贤，联系电话：18978999603。
附：1. 广西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领航基地申报表（参考模板）

2. 2024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申报表（参考模板）

附表1
广西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

领航基地创建申报表
	新型经营主体
名称
	

	申报人
	
	性别
	
	职务
	

	政治面貌
	
	所在市县
	

	新型经营
主体类型
	
	主体产业类型
	

	从事相关产业
年限
	
	近3年经营收入
（万元）
	

	联系电话
	
	邮编
	
	E－mail
	

	基地地址
	

	申报人基本情况
	（个人基本情况介绍，300字左右，配2张高清图片，图片可另附页。）
一、参加国家级“头雁”培育情况

二、个人发展情况
三、获奖情况（附相关证明材料）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概况
	（300字左右，配3张高清图片，图片可另附页）
一、经营主体基本情况（附经营证照及与“头雁”关联性证明材料）

二、所经营产业发展情况

三、联农带农情况（附相关证明材料）
四、社会贡献或社会效益情况



	村委会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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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人民政府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主管部门审议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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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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